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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一年级和二年级核心科目以及幼儿园至五年级所有学生的描述性评分标准 
健康/体育和艺术 

 

掌握程度 简化 
标准 字母等级 总体表现描述 学生的总体陈述 

高于标准 4.0 S+ 超过年级标准。 
 
始终满足优异成绩的

要求。 
 
展现高水平的知识和

理解。 

我非常熟悉（并且可

以做到 
）并且可以举一反三

。 

合格 3.0 S 符合年级要求。 
 
始终满足合格成绩的

要求。 
 
展现可接受水平的知

识和理解。 

我知道（而且可以做

到）所教的一切，很

少错误。 

接近 2.0 S- 接近年级标准。 
 
满足合格成绩的一些

要求。 
 
展现一定的知识和

理解。 

我知道（并且可以做

到）所有容易的部分

，但我不知道（也做

不到）更难的部分。 

入门 1.0 N 始终需要教师的指导

和协助才能展示部分

知识或理解。 

经过帮助下，我知道

（并且可以做到）讲

授的一些内容。 
 
我不知道（也做不到

）任何一个。 


